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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于2025年5月1日起实施，本法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概念以及成员

资格认定的一般标准与特殊情形。一般标准要求成员资格认定必须同时满足户籍、权利义务关系以及满

足基本生活保障等要素；特殊情形则聚焦妇女的权益保障以及特殊成员资格的得丧变动。这一变化对解

决司法实践中成员资格的认定纠纷起到了指导作用，但仍存在救济程序可操作性不强、特殊群体成员资

格认定标准不明晰以及一般标准非周延性不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厘清民事与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就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的分歧、明确成员资格认定一般标准的具体裁量规则以及划分成员资

格认定过程中组织自治权与司法审查权的边界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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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Law of China came into effect on May 1, 2025, which has 
core significance in clarifying the concept of member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the general criteria and special circumstances for determining membership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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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tandards require that membership recognition must simultaneously satisfy elements such 
a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ights and obligations relationships, and fulfillment of basic livelihood 
security; special circumstances focus on safeguarding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as well as 
changes in the acquisition and loss of special membership status. This change has provided guid-
ance for resolving disputes over membership determin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but issues remain 
regarding the limited practicality of remedial procedures, unclear standards for recognizing mem-
bership in special groups, and the non-exhaustive nature of general criteria.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t is necessary to resolve the discrepancies in determining membership eligibility disputes by fur-
ther clarifying the jurisdictional scope of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establishing specific 
rules for exercising discretion in applying general standards for membership eligibility determina-
tion, and delineating the boundaries between organizational autonomy and judicial review author-
ity in the process of membership eligibility 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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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律内核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确立了成员资格认定的多元标准，明确成员资格认定一般标准的三大属性，

即：户籍性、权利义务关系稳定性以及满足基本生活保障性。这种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的产

物，对于推动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义重大。但这并不表示能够以此解决成员资格认定的所有问题和争议。 
集体成员资格认定之所以争议极大，主要是牵涉了农村在集体当中的利益纠纷。在我国，集体成员

资格的生成并非由法律或是权利因素决定，在这一过程中还充斥着政治、地域和权力等因素[1]。当前，

我国实践中存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体现为两大组织形态，一是村经济合作社、村股份合作社以及

自然村组经济实体等；二是新型联合组织，如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农场(庄)、其他农村合伙企业等。在

对其进行成员资格认定的过程中，由于这些集体经济组织大部分并非由农民直接出资组成，因此难以通

过实际出资认定成员资格，不得不结合现存事实因素倒追其成员资格，难度较大。同时，在城乡二元制

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除具备私法经济属性外，还承担着公法的保障社会稳定职能，这显然进一步

加大成员资格认定的复杂性[2]。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成员资格认定的进步与局限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成员资格认定的进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其

进步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 从法律层面统一了成员资格认定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权利，

因此应将其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十五条的保留事项。这导致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出台以前，我国各地法院在裁判关于成员资格认定的纠纷时主要依据当地的法规规章等，全国不同省份、

甚至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的认定标准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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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针对成员资格的认定则是以户籍所在地为主，兼具婚姻、收养、集体决议等其他事实因素 1；

重庆市采取的认定标准主要以固定生产生活以及依赖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核心，结合是否具备依法

登记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常住户口等因素作为辅助判断 2；而 2024 年 7 月份，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再审了一起案件，法院便是通过“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

为依据，并综合户籍、生产生活状况等事实，判定其是否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认定“因婚姻关系迁入/迁出人员”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3。 
为了解决各地认定标准不一的混乱现象，避免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矛盾激化，

保障制度的公正性与权威性，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贯彻落实，我国经过长期调研，首次以全国性法律

的形式确立了成员资格认定“三位一体”的统一标准，构建“户籍性、权利义务关系稳定性以及满足基

本生活保障性”的统一认定模式。这实质上更切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本质内核。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生效后，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中原法庭处理了本法生效后的第一案。本

案原告认为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向自己分配征地补偿款，被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以原告不具有成

员资格为由进行抗辩。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关于成员资格认定的标准，本案

原告虽户籍在被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并未与之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且未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为基本生活保障，因此不具备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最终判决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4 
2) 细化完善成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标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于成员资格的取得方式进行了类型化规范，除了确认因历史原因基于产

权理论形成的成员资格的原始性和合法性，规定“本法生效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时已经被确认的成员，本法施行后不需要重新确认”。还明确了因成员生育、结婚、收养或是政策

性移民增加的人员基于社会保障理论享有法定的成员资格，同时保留了成员集体自治的空间，允许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章程规定或成员大会决议的形式赋予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成员资格。 
这实质上也体现了成员资格认定的法定性与自治性相结合，既能缓解多数决议对少数群体的侵害，

避免“多数决滥用”，同时也能满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团体的现实自治需求。除此之外，

基于生存保障优先的原则，此次在成员资格的丧失层面采取了审慎的立法态度，最大限度避免集体组织

成员在非自愿条件下丧失成员资格，进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如针对就学、服役、服刑、务工、经商、离

婚、丧偶的人员，立法特别规定为其保留成员资格，除满足特定情形外，不得取消。 
3) 成员资格确认过程中对妇女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 
事实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并非首次关注到这一问题。2022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

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妇女权益保障法》)便专门就农村妇女在成员身份确认方面受到侵害应当如何救

济作出了规定，进而改变长期以来某些地区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面对上述纠纷直接不予受理、“视而

不见”的困境，避免农村妇女的权益损害扩大化 5。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 56 条在参照《妇女权

 
1《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 7 条第(二)款：“与本村村民结婚且户口迁入本村、本村村民依法办

理收养手续且户口已迁入本村的养子女以及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本村，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

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接纳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人员，经本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确认，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2《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的会议纪要〉的通知》第 1 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资格的认定，应当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是否依赖于农村集体土地作为生活保障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

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 
3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4)琼民再 37 号。 
4琼海法院. 琼海法院中原法庭敲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适用“第一槌”[EB/OL]. 2025-06-30. 
https://qhfy.hi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25/06/id/8885697.shtml, 2025-08-15.  
5《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 75 条第(一)款：“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等方面权益受到侵害的，可以申

请乡镇人民政府等进行协调，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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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保障法》主要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这一救济主体，明确如果当事人就成

员身份认定无法达成一致，既可以选择向当地人民法院直接起诉，也可以选择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

申请仲裁，二者并无适用顺序上的先后关系。 
而此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出台，对保障农村妇女成员身份确认方面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内容： 
一是规定禁止歧视条款。此次立法特别单列一款，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以妇女

未婚、结婚、离婚、丧偶、户无男性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为后续相关

司法争议的处理提供了明确的裁判规则。 
二是成员资格保留。这一点主要针对的是保障“因婚姻关系迁入/迁出人员”权益。此次立法创新性

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未取得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

得取消其成员身份”。事实上，在草案稿三审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强化对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打破“从

夫居”的传统封建观念，立法机关特别删除了原草案稿中的“新居住地”这一限制表述，明确农村妇女

婚后无论如何选择居住地，只要是尚未取得其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原组织均不得擅自决定取

消其成员资格。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成员资格认定的局限 
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出台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起到了规范和推动作用，

但不可否认的是此次立法在成员资格认定方面的确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之处，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

内容： 
1) 成员资格认定救济程序的现实可操作性不强 
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 56 条赋予当事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不服时直接起诉

的权利，但并未明确应当提起何种诉讼类型，而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就此类纠纷的受理标准并未达成一

致，这就容易导致法律规定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例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单独提起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诉请并不属于人民法

院民事案件受案范围。因为村民具有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是特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

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委委员会组织法》)明确了村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法院

在审理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件时有权根据在案证据审查和确认原告一方是否具有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进而裁判原告方的实体权利主张 6；而最高人民法院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均未将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7 
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指出，有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应当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讨论决定；

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纠纷，亦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同样

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2 条将其排除出行政诉讼案件的受案范围。 
虽然各地法院针对单独提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纠纷属于民事诉讼案件还是行政诉

讼案件受案范围未达成一致裁判规则。但是，各地法院普遍认为应当在当事人提起的涉及土地补偿款分

配或集体收益分配等实体权益纠纷时附带审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例如，《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法》生效施行后，四川省隆昌市法院适用本法作出的首例判决便是在审查原告提出的征地补偿款分配

请求权时，根据经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名册，附带审查确认了原告的成员资

格，进而判决 A 村四组通过村民会议决议的形式剥夺当事人的收益分配权违反法律规定，最终支持了原

告的诉讼请求。8 
 

6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豫民申 8786 号。 
7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 13764 号、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湘行申 769 号。 
8郑婷婷. 迁出户籍就没了补偿?隆昌市法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生效后首案判了! [EB/OL]. 2025-07-02. 
https://www.neijiangpeace.gov.cn/panj/20250702/2985009.html, 2025-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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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殊群体的成员资格认定标准不明晰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将因成员结婚、收养或者因政策性移民而增加的人员，

一般应当确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因“成员生育而增加的人员”不同，这里指出的是“一般应

当”而非“应当”，而这似乎意味着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存在例外或是特殊规定。但本法对于是否存在特

别情形以及存在何种特别情形并未给出明确说明，相当于默许地方立法机关拥有较大权限，可以根据本

行政区域内实际情况灵活规定。 
例如，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委员会便出台相关办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包

括因合法的婚姻、收养关系，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村的人员 9。显然，该地立法机关对上述人员

的成员资格认定增设了“迁入户口”这一要求，但这样是否契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对于“一般应当

确认”的立法意图，有待商榷。 

3. 对成员资格认定一般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之所以如此重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资格一般标准的认定，是因为对该标准不同的理解与

适用会在法律层面上引发成员资格的得丧变更，进而影响成员资格随之带来的成员权益。因此有学者指

出，“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已然明文规定该成员资格认定的全部要素之际，研究视角应从对各要

素的取舍转向对各要素及彼此之间联动关系的解释与适用”[3]。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首先需要厘

清各要素的实质内容。 
(一) 户籍性 
在我国，确认公民身份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便是户籍。我国农民对于身份属性的认同感尤为强烈。而

这实际上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中国共产党对广大农民的重视和承诺[4]。来源于 1958 年 1 月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该《条例》已稳定施行 60 余年。《条例》

明确要求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必须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户口登记。由此也便确立了户口登记

簿对我国公民身份的确认和证明效力。二者存在紧密关联，可以通过户籍明显判断某人是否具备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以及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出台了《国务

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2022 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等政策性文件，

逐渐打破了城乡之间的流动壁垒，户籍制度改革取得显著成效。因此，学术界关于取消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认定中户籍要素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无论如何，我国当前仍处于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趋势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因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 11 条将户籍性列入其中，但又并未将其列为唯一因素，体现了立法机关独到

的现实考量，既承认了户籍制度长期以来发挥的纽带作用，同时又避免了“唯户籍论”的制度僵化；与

此同时，保留户籍因素还有助于平衡地方自治与法律统一之间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有权通过召

开成员大会依法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不得违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 11 条对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的定义。这便很好地规避了地方自治组织滥用组织民主程序决定成员资格的确认与否。 
(二) 权利义务关系稳定性 
这实际蕴含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求满足“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形成权利义务关系”，二是要求这种

权利义务关系必须具备长期稳定的特性。事实上，对这一点的考量也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渊源，体现了成

员资格认定过程中对历史事实的尊重。1950~2000 年，我国农村地区主要处于“三提五统”的历史阶段。

 
9《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 8 条第(3)项：“因合法的婚姻、收养关系，户口迁入本集体

经济组织所在村的人员，应当确认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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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时，新中国处于起步发展初期，“三提五统”的历史使命便是保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和乡镇合作经济

组织维持或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 
但彰显成员权利价值的关键时间节点在于 2006 年。2006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

例》正式被废止，这意味着我国不再单独针对农业征税，在中国延续了 2600 年的农业税自此终结，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属性得到充分体现。 
根据这段历史变革也可以体现，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设置“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一要素，是对这段历史事实的承认与尊重，也极大顺应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渊源。随着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的深化改革，成员权的“财产属性”功能逐渐凸显，动态权利义务关系与固有的静态户籍属

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当前城乡融合发展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大量正值青壮年的劳动力选择前往城镇寻找更好的就

业机会，因而实际上长期处于脱离本集体经济组织实际生产生活的状态，因此采取“稳定的权利义务关

系”这一要素作为界定成员资格的标准之一，更加符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内

在联系[5]。同时，在特定情境下，认定成员资格过程中，权利义务关系标准也应当优先固有的户籍标准

进行衡量。根据信赖保护原则，针对长期在集体生活、履行集体义务的成员，其将自身的生存发展完全

与集体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信赖利益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不应因户籍形式的瑕疵而被轻易否定。 
(三) 满足基本生活保障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独特属性便是其具备的“满足基本生活保障性”，而其中

主要是“土地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开篇明义，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概念，这

同样说明了集体土地在保障和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稳定运行中发挥的价值和功能。事实上，在农村，

“满足基本生活保障性”对集体组织成员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集体组织

成员无偿分配宅基地，保障集体组织成员的生活居住功能；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集体组织成员无偿

分配承包地，保障集体组织成员的生产劳动功能。 
虽然当前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正不断加快，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城乡二

元结构发展模式。这也决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绝不能依赖社会资本作为其主要资金来源，因为这势必

会使得农村集体财产掌控在少数人手中，造成农民之间的不平等局面[6]。因此，将“满足生活保障性”

列入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要素之一，能够实现农村集体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真正实现“住

有所居”和“耕者有其田”，避免已经完全进入城市发展并享有城市社会保障待遇的原农村居民依旧能

够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定权利，这显然有利于基层矛盾的化解和农村基层的稳定发展。 

4. 成员资格认定司法纠纷的解决路径分析 

虽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出台打破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领域长期以来的立法空白，同时通过

设立第 11 条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法律定义，但由于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争议的复

杂性、历史性和长期性，仅通过出台一部单行法律难以解决学术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出现的所有相关法

律争议。 
(一) 进一步厘清民事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就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的分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 56 条规定了当事人就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争议有权直接

向人民法院起诉，明确了成员资格认定争议的可争讼性，打破了长期以来部分地方法院选择对这类争议

一律不予受理的做法。但是，本法并未就其具体属于哪类案件的受案范围作出进一步细化规定，而这一

 
10“三提”：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从农民的生产收入中提取的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五统”：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向农户收取

的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费、民兵训练费、民政优抚费和民办交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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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也是不同地方法院针对这类纠纷的另一重要分歧。 
最高院曾多次表示，不宜将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体现该思想的典型案件则是

2019 年的南通市港闸区周东梅案。本案中，当事人周东梅认为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取消其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成员资格违法，要求重新确认其成员资格。最高院再审认为，“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授权县级人

民政府可以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有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应当由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讨论决定。同时，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纠纷，亦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于周

东梅提出的赔偿损失问题，因被诉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此亦应不予审查”11。 
即便如此，当前关于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的法律性质仍未明确。笔者认为，当前要尽快厘清成员资格

确认之诉的诉讼标的，它不同于传统的单一确认身份关系或财产关系之诉，而是包含了身份和财产双重

关系的复合型标的。因此，对这一法律关系的确认，并没有直接解决纠纷，而是为后续确认财产权益提

供前提和保障。若将资格确认与财产给付机械分离，要求当事人先获得身份资格，再要求经济利益，将

极大地增加当事人的诉累，还可能导致事实认定的割裂。 
因此，法院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应当将成员资格认定作为核心，然后在其成立的基础上进一步就

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分配数额的合理性进行实质审理并作出给付判决。这种处理方式，既符合《民事诉

讼法》关于诉讼标的的基本理论，也契合一次性解决纠纷的现实需求。 
(二) 进一步明确成员资格认定一般标准的具体裁量规则 
前文指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 11 条虽然首次提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定义，明

确了成员资格认定一般标准的三项法定要素，但是本法并未就法院适用三项法定要素时的具体裁量规则

进行明确，进而容易产生其他的认定分歧。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对成员资格认定的一般标准构建层次

化、动态化、综合化的判定体系，避免机械适用刑法中的构成要件理论。 
首先是建立标准冲突时的优先顺位规则。这一标准主要是针对实践中出现的“空挂户”情形，这一

群体在法律上并无明确概念界定，但实践中一般认为其是户口登记在本地，但本人并不在此长期生产生

活，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无实际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对于这类群体，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不予认

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为这很可能会对真正在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活的成员权益造成侵害。 
以进城落户农民为例，如果其仅是因子女就学或外出临时务工等原因短期迁出户籍，但仍与原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保持稳定权利义务关系，法院在审理时应当着重考虑后者，认定其具备该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资格；但其如果长期迁出户籍且早已脱离与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依赖土地

等要素为主要生活来源，此时则不宜认定其具备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其次是完善成员资格认定过程的程序性保障和证据证明规则。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规则，

原则上应当由申请人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符合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具体如通过户籍登记证明符合“户籍性”、

通过提供参与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等会议记录等证明符合“权利义务关系稳定性”、通过提供宅基

地证明文件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等证明符合“满足基本生活保障性”；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果对

此有异议，则需就异议部分主动承担反驳的证明责任。 
(三) 进一步划分成员资格认定中组织自治权与司法审查权的边界 
关于对“组织自治权”与“司法审查权”边界的探析，其实更是对“司法过度干预”与“自治权滥

用”问题的隐忧。而这实质上则是关于如何精准把握“私域自治”与“公权监督”关系的永恒命题，是平

衡基层自治与法制统一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关于司法程序能否介入成员资格的认定，理论界长期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术

 
11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行申 1376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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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但笔者认为，成员资格的司法审查有着其必然存在的合理性，它可以弥补组织自治程序的不足，

存在可行性基础。 
2024 年 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农民事典型案例，其中在案例 4“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

益的收益分配方案应当依法撤销——蒋某某与某社区第一居民组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公

布的典型意义中提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享有自行分配集体收益的权利，但所形成的分配集体收

益的决议必须符合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不得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12。笔者认为这起典型

案例的裁判思想对如何深入划分二者边界具有极大参考价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第 26 条第三项赋予了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权力机构的成员大会“确认农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并且不得将该权利交由成员代表大会行使，这说明了成员资格认定事项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自治范围内的重要性。由此，作者认为司法审查权不应过早提前介入成员资格的认

定过程，应当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首先保障组织自治权的实现。 
应当通过建立“三级确立”制度完善成员资格的认定流程，这是进行司法审查不可或缺的前置程序。

成员申请人应当首先提供证明自己符合成员资格的材料，交由村民小组进行初步审查；无异议后，村民

小组将证明材料交由“村两委”复核；复核无误后，村两委提供书面保证文件连同上述材料一并交由乡

镇政府备案。 
同时，司法审查作为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终极屏障，在处理成员资格认定纠纷时，需恪守中立性原

则，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居中行使裁判权，以实现化解争议、确定权利义务的核心功能。 
司法审查不应过多干预组织自治，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如果是在成员资格认定过程中涉及集体收

益分配且已通过民主程序形成分配方案的，法院应当尊重组织自治的结果，保持被动中立的立场，不主

动受理审查此类案件；反之，如果是涉及程序性违法事项或是严重违法情形，如组织章程中规定的成员

资格认定标准与法律规定明显冲突、侵害了特定群体的合法权益或是集体决议事项明显违反法律强制性

规定等，此时就需要作为“最后防线”的司法机关主动介入审查，避免“自治权滥用”造成严重后果。 

5. 结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出台，对明确成员资格认定标准、解决司法实践中的认定争议具有重要

意义，有利于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的实质性化解。但同时，由于法律自身的滞后性局限，意味着单一立法

的出台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所有纠纷，依旧存在着成员资格认定的救济程序现实可操作性不足、特殊群体

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不明晰、成员资格认定的一般标准存在非周延性的不足等问题。 
因此，在处理司法实践中成员资格认定纠纷时，应当秉承尊重历史事实和现实客观情况，努力实现

组织自治与司法审查的有效配合，通过进一步厘清民事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就成员资格认定纠纷的分歧、

明确成员资格认定一般标准的具体裁量规则以及划分成员资格认定过程中组织自治权与司法审查权的边

界，构建全面完善的成员资格认定救济机制，以有效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功能、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改革，齐力谱写新时代乡村振兴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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